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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人提出申请

当场能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：
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，

5 个工作日内决定：

符合的，

立案

将答辩意见（书面质证意见）发送请

求人；调查取证

作出行政裁决（对认定侵

权事实成立的，按规定公

示）

书面审理（对前述外观设计、实用新型

专利侵权案件，可以书面审理）

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

撤销案件

不符合的，

不予立案

符合的，登记

立案

不符合的，

不予立案

通知被请求人答辩（立案时请求人已

提交专利评价报告的外观设计、实用

新型专利侵权案件，一并通知被请求

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）

口头审理

撤销案件

结案

先行调解

达成调解协议


